
   

  越秀集团成员 

 

基金投资认购费优惠高达 HK$8,000 

即日起至 2024 年 2 月 9 日，客户认购基金达指定金额，可享认购费优惠高达

HK$8,000。 

 

“基金投资认购费优惠”条款及细则： 

1. 推广期由 2023 年 10 月 3 日起至 2024 年 2 月 9 日 （包括首尾两天）（“推

广期”）。 

2. 本推广只适用于持有创兴银行有限公司（“本行”）有效个人或联名投资账

户，并于 2022 年 6 月 1 日至 2023 年 9 月 29 日未经本行进行任何基金认购

及转换交易的客户（“合资格客户”）。 

3. 于推广期内，合资格客户透过本行任何交易渠道成功认购基金累计达指定

金额，可享认购费回赠，详情如下： 

累计基金认购交易金额（等值港币） 最高认购费回赠 

HK$500,000以下 HK$1,000 

HK$500,000至 HK$1,000,000以下 HK$2,500 

HK$1,000,000 至 HK$3,000,000 以下 HK$5,000 

HK$3,000,000 或以上 HK$8,000 

4. 本推广之累计基金认购交易金额及最高认购费回赠金额以投资账户计算。 

5. 本推广不适用于认购费率低于 1.25%的基金认购交易，及不适用于基金转

换交易。 

6. 如以非港币为基金交易货币，有关交易金额将以交易当天的兑换价（由本

行厘定）折算为港币计算，本行保留更改交易金额计算方法的唯一酌情

权。 

7. 本行将于 2024 年 3 月 31 日或之前将认购费回赠志入合资格客户之投资账

户的港币结算账户。如客户持有多于一个结算账户，最终获取认购费回赠

的结算账户将由本行决定。 

8. 合资格客户之投资账户的港币结算账户必须于本行志入认购费回赠时仍然

有效，否则将不能享有本次认购费优惠。 

9. 本行保留权利随时更改、暂停或终止上述优惠及更改其条款及细则，而无

须另行通知。如有任何争议，本行保留最终决定权。 

10. 本推广不适用于本行员工。 

11. 本条款及细则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所管辖，并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

诠释。 

12. 如本条款及细则之中、英文版本有任何歧异，概以英文版本为准。 

 

  



   

  越秀集团成员 

风险披露声明 

 本宣传品之内容仅供参考，并不构成对买卖任何投资产品或提供投资服务

之招揽、邀请及建议。 

 个别基金乃涉及金融衍生工具的投资产品。投资决定是由 阁下自行作出

的，但 阁下不应投资在该产品，除非中介人于销售该产品时已向 阁下解

释经考虑 阁下的财务情况、投资经验及目标后，该产品是适合 阁下的。

投资涉及风险，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将来表现。投资产品价格可升可跌，甚

至变得毫无价值。投资于基金未必一定能够赚取利润，反而可能招致损

失。在最坏情况下，投资基金的价值或会大幅少于阁下的投资金额。投资

者在作出任何投资决定前，应考虑本身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风险承受

程度及其他相关条件，并细阅有关销售文件及风险披露声明。如有任何疑

问，应咨询独立的法律及财务顾问意见。以上优惠并不构成亦不应视为要

约或游说买卖任何投资产品或服务。投资产品并不保本及有别于一般定期

存款，故不应被视为一般定期存款之代替品。投资者不应只单凭本宣传品

而作出投资决定。 

 基金投资不受香港的「存款保障计划」或投资者赔偿基金保障。基金投资

不保本，在最坏情况下，阁下可能会损失阁下全部的投资金额。以上披露

并不尽录所有风险。 

 外币兌換受汇率波动而产生获利机会及亏损风险。客户如将外币兑换成为

港币或其他外币时，可能受外币汇率的波动而获利或蒙受亏损。因此， 阁

下应慎重考虑该项目是否适合 阁下的财务状况以及投资目标。人民币目前

并未能自由兑换，而香港各银行进行人民币兑换均受中国及／或香港有关

规管当局或有关机构不时厘定之规则、指引、规定及条款所规限。 

 本宣传品由创兴银行有限公司刊发，内容并未经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

委员会或任何监管机构审阅。 


